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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 函
地址：974301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

號

聯絡人：陳淑貞

電話：(03)890-6648

傳真：(03)890-0145

電子郵件：sjchen@mail.ndhu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7日

發文字號：東師培中字第109001605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UbD英語文讀寫能力在職教師教案甄選計畫、讀寫能力附件一 在職教師報名表、

教案原創切結及授權同意書、讀寫能力附件二 在職教師教案撰寫格式、UbD跨領

域雙語課程在職教師教案甄選計畫、跨領域雙語附件一 在職教師報名表、教案

原創切結及授權同意書、跨領域雙語附件二 在職教師教案撰寫格式 

(1090016055-0-3.pdf、1090016055-0-5.docx、1090016055-0-0.docx、

1090016055-0-2.pdf、1090016055-0-1.docx、1090016055-0-4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校辦理109年度在職教師「UbD英語文讀寫能力課

程」，及「UbD跨領域雙語課程」教案甄選案，請轉知並

鼓勵所屬教師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UbD英語文讀寫能力課程」教案甄選，甄選對象為中等學

校及小中銜接國小階段英語文領域教師，教案甄選以組隊

報名方式，每組最多四名教師，且主要教案撰寫者為中等

（國、高中、職）或小中銜接國小階段學校在職英語領域

教師，教師成員不需任教於同一所學校，但須含大學任教

之指導教授一名，及協同教教案撰寫之在職教師一至二名

（可其他領域），協同教案撰寫之教師可為現職代理教

師、兼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。

二、「UbD跨領域雙語課程」教案甄選，甄選對象為全國高級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21090081791

■■■■■■國中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9/07 09: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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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學校及小中銜接國小階段各領域教師，教案甄選以組隊

報名方式，每組最多四名教師，且主要教案撰寫者為中等

（國、高中、職）學校或小中銜接國小階段在職英語領域

教師，教師成員不需任教於同一所學校，但須含大學任教

之指導教授一名，及協同教教案撰寫之在職教師一至二名

（需不同領域在職教師至少一名），協同教案撰寫之教師

可為現職代理教師、兼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。

三、「UbD英語文讀寫能力課程」及「UbD跨領域雙語課程」教

案甄選之稿件分為紙本稿件及電子稿件兩種，投稿相關檔

案可至外語領域教學(中等組)研究中心「甄選專區」

https://reurl.cc/Grk3Zy下載，請將稿件於2020年9月30

日前寄出，以郵戳及電子郵件時間戳記為憑。

四、「UbD英語文讀寫能力課程」教案甄選詳細文件，請見UbD

英語文讀寫能力(在職教師)教案甄選計畫書，讀寫能力附

件一：(在職教師)報名表、教案原創切結及授權同意書，

讀寫能力附件二：(在職教師)教案撰寫格式。

五、「UbD跨領域雙語課程」教案甄選詳細文件，請見UbD跨領

域雙語課程(在職教師)教案甄選計畫書，跨領域雙語附件

一：(在職教師)報名表、教案原創切結及授權同意書，跨

領域雙語附件二：(在職教師)教案撰寫格式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

副本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

校 長 趙涵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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